
討 論 文 件                          中 西 區 區 議 會 第 111/2011號  
 
 

建 議 興 建 第 二 條 中 環 半 山 行 人 扶 手 電 梯 系 統  

技 術 可 行 性 研 究 的 初 步 結 果  

目 的  

  本 文 件 旨 在 向 區 議 會 匯 報 有 關 建 議 的 行 人 扶 手 電 梯 系 統

的 技 術 可 行 性 研 究 的 初 步 結 果 及 諮 詢 區議會的 意 見 。 

 

背 景  

2.   我 們 曾 於 二 零 一 零 年 三 月 向 區議會簡介當局《 興 建 上 坡 地

區 自 動 扶 梯 連 接 系 統 和 升 降 機 系 統 的 評 審 制 度 》 ， 並 匯 報 共 20

項 建 議 的 評 審 結 果。中 西 區 區 議 會 建 議 的 樓 梯 街 走 線 經 評 審 後

排 名 第 四 ， 被 納 入 首 階 段 的 技 術 可 行 性 研 究 。  

3.   由 於 樓 梯 街 屬 一 級 歷 史 建 築，路 政 署 首 先 就 擬 議 在 樓

梯 街 興 建 第 二 條 中 環 半 山 行 人 扶 手 電 梯 對 保 育 的 影 響 作 出

評 估，並 諮 詢 古 物 古 蹟 辦 事 處 的 意 見。若 在 樓 梯 街 興 建 扶 手

電 梯，需 要 拆 除 近 半 闊 度 的 梯 級 及 在 餘 下 的 梯 級 進 行 地 下 設

施 的 改 道 工 程，這 會 對 樓 梯 街 一 級 歷 史 建 築 物 的 保 育 造 成 不

良 影 響。因 此，運 輸 署 與 路 政 署 在 樓 梯 街 附 近 找 尋 興 建 行 人

扶 手 電 梯 的 修 訂 路 線。經 評 估 其 他 可 行 的 替 代 路 線（ 包 括 城 皇

街 和 磅 巷 ） 後 ， 顯 示 磅 巷 的 走 線 可 服 務 較 大 的 住 宅 區 域 和 較

多 市 民，與 現 有 同 類 行 人 設 施 較 少 重 疊，以 及 對 區 內 的 歷 史

建 築 物 影 響 亦 較 少 ； 故 此 ， 當 局 選 定 磅 巷 走 線 作 進 一 步 的 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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術 可 行 性 研 究 。  

初 步 研 究 結 果  

4.  我 們 就 磅 巷 走 線 的 技 術 可 行 性 研 究 大 致 完 成 ， 初 步 研 究

結 果 顯 示 在 太 平 山 街 至 般 咸 道 一 段 磅 巷 興 建 行 人 扶 手 電 梯 系 統

技 術 上 是 可 行 的 。 建 議 的 行 人 扶 手 電 梯 系 統 主 要 由 八 部 單 向 有

蓋 的 行 人 扶 手 電 梯 和 一 座 行 人 天 橋 所 組 成 ( 見 附 圖 編 號 ：

HWDCW114A-GL0021)。沿 線 亦 會 加 設 輪 椅 升 降 台，以 供 輪 椅 使

用 者 使 用 。  

5.  因 應 現 時 磅 巷 兩 邊 皆 有 建 築 物 及 社 區 設 施 ， 在 技 術 可 行

性 研 究 中 ， 我 們 須 謹 慎 選 擇 行 人 電 梯 位 置 、 考 慮 最 適 宜 的 設 施

(行 人 扶 手 電 梯 或 升 降 機 )、及 扶 手 電 梯 段 數 的 安 排，務 求 將 來 在

提 供 新 設 施 之 餘 ， 對 現 有 建 築 物 及 社 區 設 施 的 影 響 減 至 最 低 。

鑑 於 磅 巷 走 線 部 份 路 段 的 闊 度 不 足 夠 容 納 擬 建 的 行 人 扶 手 電 梯

系 統 ， 需 要 徵 用 磅 巷 附 近 現 有 社 區 /政 府 設 施 的 部 份 地 方 以 騰 出

空 間 建 造 第 二 條 中 環 半 山 行 人 扶 手 電 梯 。 受 影 響 社 區 /政 府 設 施

包 括 ：  

（ i）  磅 巷 公 廁 及 浴室 – 須 徵 用 部 份 地 方 放 置 兩 部 行 人 扶 手

電 梯。為 騰 出 所 須 地 方，該 公 廁 及 浴室 大 樓 將 會 被 拆 卸

及 安 排 原 址 重 置 ；  

（ ii）  卜 公 花 園 – 須 徵 用 部 份 地 方 供 設 立 車 輛 掉 頭 設 施 及 配

合 行 人 路 擴 闊 的 建 議 ；  

（ iii）  食 物 安 全 中 心 (即 醫 院 道 4號 )– 須 徵 用 該 中 心 部 份 後 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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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 方 供 設 立 行 人 過 路 設 施 及 配 合 行 人 路 擴 闊 的 建

議 ； 以 及  

（ iv）  般 咸 道 休 憩 花 園 – 須 徵 用 來 放 置 行 人 天 橋、行 人 扶 手 電

梯 和 有 蓋 樓 梯 。 該 休 憩 花 園 及 相 關 的 平 台 建 築 物 須 被 拆

卸 。  

未 來 路 向  

6.   我 們 會 繼 續 研 究 上 述 的 用 地 問 題，並 參 考 區 議 會 的 意

見 ， 以 期 確 定 磅 巷 走 線 的 規 劃 設 計。 之 後， 我 們 會 按 既 定 程 序

開 展 進 行 勘 察 及 初 步 設 計 工 作 ， 以 進 一 步 推 展 有 關 的 建 議 。  

徵 詢 意 見  

7.   請 議 員 備 悉 本 文 件 的 內 容 ， 並 提 出 意 見 。  

 

附 圖 - HWDCW114A-GL0021  

運 輸 署 /路 政 署  

二 零 一一年七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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討論文件                         中西區區議會第111/2011號


建議興建第二條中環半山行人扶手電梯系統

技術可行性研究的初步結果

目的




本文件旨在向區議會匯報有關建議的行人扶手電梯系統的技術可行性研究的初步結果及諮詢區議會的意見。


背景

2.

我們曾於二零一零年三月向區議會簡介當局《興建上坡地區自動扶梯連接系統和升降機系統的評審制度》，並匯報共20項建議的評審結果。中西區區議會建議的樓梯街走線經評審後排名第四，被納入首階段的技術可行性研究。

3.

由於樓梯街屬一級歷史建築，路政署首先就擬議在樓梯街興建第二條中環半山行人扶手電梯對保育的影響作出評估，並諮詢古物古蹟辦事處的意見。若在樓梯街興建扶手電梯，需要拆除近半闊度的梯級及在餘下的梯級進行地下設施的改道工程，這會對樓梯街一級歷史建築物的保育造成不良影響。因此，運輸署與路政署在樓梯街附近找尋興建行人扶手電梯的修訂路線。經評估其他可行的替代路線（包括城皇街和磅巷）後，顯示磅巷的走線可服務較大的住宅區域和較多市民，與現有同類行人設施較少重疊，以及對區內的歷史建築物影響亦較少；故此，當局選定磅巷走線作進一步的技術可行性研究。

初步研究結果


4.

我們就磅巷走線的技術可行性研究大致完成，初步研究結果顯示在太平山街至般咸道一段磅巷興建行人扶手電梯系統技術上是可行的。建議的行人扶手電梯系統主要由八部單向有蓋的行人扶手電梯和一座行人天橋所組成(見附圖編號：HWDCW114A-GL0021)。沿線亦會加設輪椅升降台，以供輪椅使用者使用。


5.

因應現時磅巷兩邊皆有建築物及社區設施，在技術可行性研究中，我們須謹慎選擇行人電梯位置、考慮最適宜的設施(行人扶手電梯或升降機)、及扶手電梯段數的安排，務求將來在提供新設施之餘，對現有建築物及社區設施的影響減至最低。鑑於磅巷走線部份路段的闊度不足夠容納擬建的行人扶手電梯系統，需要徵用磅巷附近現有社區/政府設施的部份地方以騰出空間建造第二條中環半山行人扶手電梯。受影響社區/政府設施包括：

（i） 磅巷公廁及浴室–須徵用部份地方放置兩部行人扶手電梯。為騰出所須地方，該公廁及浴室大樓將會被拆卸及安排原址重置；


（ii） 卜公花園–須徵用部份地方供設立車輛掉頭設施及配合行人路擴闊的建議；


（iii） 食物安全中心(即醫院道4號)–須徵用該中心部份後院地方供設立行人過路設施及配合行人路擴闊的建議；以及

（iv） 般咸道休憩花園–須徵用來放置行人天橋、行人扶手電梯和有蓋樓梯。該休憩花園及相關的平台建築物須被拆卸。


未來路向


6.

我們會繼續研究上述的用地問題，並參考區議會的意見，以期確定磅巷走線的規劃設計。之後，我們會按既定程序開展進行勘察及初步設計工作，以進一步推展有關的建議。

徵詢意見


7.

請議員備悉本文件的內容，並提出意見。


附圖- HWDCW114A-GL0021 

運輸署/路政署
二零一一年七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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